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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
若干规定（草案）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立法目的】  为了预防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保障中小学生生命安全，结合本自治区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政府职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工作的领导，结合河湖长制和综合治理等工作，建立健全协调工作机制，定期研究部署，协调解决有关问题,并将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工作经费纳入本级预算。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统筹本辖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工作，加强辖区内各类水域的隐患排查整治、巡查管理、开展施救等工作，明确巡查责任人，按照规定设置安全防护设施、警示标志，配置应急救生设备，指导督促村（居）民委员会做好预防中小学生溺水相关工作。
第三条【村（居）委职责】  村（居）民委员会协助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做好预防中小学生溺水相关工作。
第四条【部门职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健全中小学生安全教育管理制度，指导督促中小学校落实在校期间预防溺水主体责任，普及预防溺水安全知识，牵头推广中小学校游泳技能教育，完善家校安全联系机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应当指导支持中小学校开展游泳技能教育、师资培训和自救互救技能培训。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应当将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工作列入公共安全防范工作的重要内容，加强工作指导，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健全以留守学生和困境学生为重点的关爱服务体系、救助保护机制，配合开展防范中小学生溺水安全教育，对符合条件的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困难家庭给予相应的救助。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自然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农业农村、文化和旅游、应急管理等有关部门应当做好管理权限内水域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设置安全防护设施、警示标志，配置应急救生设备，加强日常巡查和安全监督管理。
气象主管机构、海事管理机构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预防中小学生溺水相关工作。
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红十字会等群团组织应当结合自身工作特点，开展预防中小学生溺水相关关爱行动、组织志愿者开展志愿服务等。
第五条【中小学校职责】  中小学校应当履行以下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职责：
（一）对中小学生进行预防溺水知识教育，落实国家、自治区有关开设游泳课程的要求，开展游泳技能和自救技能教育，培养学生预防溺水安全意识，提高学生辨别危险水域、熟习水性的能力和自救能力；
（二）出现中小学生未按时到校、学校提早或者延迟放学等特殊情形时，及时与中小学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联系，在溺水风险较高的时段及时提醒中小学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共同做好预防溺水工作；
（三）加强校园内溺水隐患排查，设置安全防护设施，明确相关负责人；加强在校期间安全管理，严禁中小学生擅自游泳；组织中小学生参加有溺水风险的社会实践活动时，制定预防溺水工作预案。
第六条【特定水域所有人、使用人、管理人责任】  海滩、河段、湖泊、水库、水渠、池塘、码头、渡口等水域的所有人、使用人或者管理人，应当建立危险水域巡查、安全隐患整改等预防溺水工作制度，明确预防溺水责任人、巡查责任人，按照规定设置安全防护设施、警示标志，配备应急救生物品，并做好日常维护和物品补充。
水窖、水井、蓄水池、鱼塘等水域的所有人、使用人或者管理人，应当设置安全防护设施、警示标志，做好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改工作。
因工程建设等原因形成坑池、水洼的，建设、施工等单位应当及时填平，未及时填平的，应当设置安全防护设施、警示标志。
游泳场所、水上游乐场应当按照规定采取相应安全措施。
鼓励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强化预防溺水措施，在危险水域、人员密集游泳场所等安装视频监控和警报系统，提升预防溺水预警监测和应急响应能力。
第七条【监护人责任】  中小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是中小学生非在校期间预防溺水的第一责任人，应当履行以下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职责：
（一）学习预防溺水安全知识，对中小学生进行经常性预防溺水安全教育，增强中小学生预防溺水意识；
（二）中小学生在校外游泳、戏水时，应当陪护，有危险游泳、戏水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并批评教育；
（三）因外出务工等原因在一定期限内不能履行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职责的，应当委托具有照护能力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代为照护并履行预防溺水职责。
共同生活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其他家庭成员应当协助和配合中小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履行预防溺水职责。
第八条【预防溺水宣传】  新闻媒体应当加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宣传。
鼓励创作、出版、制作和传播预防中小学生溺水的图书、广播电视节目和视频作品等。
鼓励有关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结合各自特点，组织开展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宣传活动。
第九条【游泳场所建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游泳设施建设纳入本行政区域体育发展专项规划，并组织实施。
支持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组织村（居）民委员会选取相对较好水质、水流平缓、水深适宜、水底平坦的自然水域建设安全游泳场所，设置安全防护设施，配备安全保护人员。
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中小学校建设游泳场所，或者通过购买服务、校馆合作等方式开展中小学生游泳技能、救生技能等培训。
鼓励社会力量建设游泳场所，开展多种形式的游泳技能、救生技能等培训。
政府投资建设的游泳场所应当按照规定向中小学生免费或者低收费开放。鼓励社会力量建设的游泳场所面向中小学生优惠开放。
第十条【场景式教学】  鼓励和支持开展场景式预防溺水教学和培训，通过感知水域危险、自救互救、正确施救等训练，增强中小学生和监护人对溺水危险的认知和安全防护意识，提升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水平。
第十一条【溺水预防和救护】  鼓励及时劝阻中小学生的危险游泳、戏水行为。
发生中小学生溺水的，鼓励现场目击者及时呼救或者拨打救援电话；鼓励现场有救护知识和技能的人员采取安全有效的方式，进行现场救护。
对积极参与现场救护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第十二条【公职人员法律责任】  违反本规定未履行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工作职责的，由具有管理权限的单位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或者处理；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责任。
第十三条【监护人法律责任】  中小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致使中小学生面临溺水危险的，由中小学生居住地的村（居）民委员会予以劝诫、制止；情节严重的，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公安机关接到报告后，发现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存在上述情形的，应当予以训诫，并可以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第十四条【施行时间】  本规定自2026年  月  日起施行。
— 2 —

